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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是法治的理性基础；法治精神，是现代文明的重要基石。在
文明建设当中，法治也是一个核心关键词，它是文明的重要保障和突
出表征。一部良法，胜过千言万语的说教；一套好的机制，胜过千万
次的运动式治理。一个文明的社会，必定是崇尚法治的社会；一个文
明的城市，必定是依法治理的城市；一个文明的公民，必定是遵纪守
法的公民。

深圳在文明建设过程中，坚持着眼长远，在全社会凝聚“法治”
的价值共识，营造弥漫法治文化的环境，大力推进城市文明的法治化
进程，以法治精神和民族美德培育文明公民、文明社区和文明城市，
让法治外化为文明建设的制度成果，内化为文明行为的精神驱动，努
力形成城市文明制度建设的创新成果，把文明的“短期效果”变成

“长期效应”。

“法治”是人类政治文明的重要成果。
法治强调的是对法律权威的尊崇敬畏，对公
平正义的守护捍卫，对个人权利的维护保
障，对权力行使的监督制约，具有规范性、
强制性、平等性、公正性、可诉性、稳定
性、可预期性等特征。古希腊思想家亚里士
多德说：“法律就是秩序。”“法治应当包括
两重意义，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
而大家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本身是制定的良好
的法律。”这是对法治最经典的古典解释，
即法治的前提是良法，法治是守法与良法的
结合，法律应当受到普遍的尊重和服从。在
古罗马，以《查士丁尼民法大全》为代表的
法律典章，成就了罗马帝国的惊人辉煌，成
为罗马遗留给后世的最重要的精神遗产。德
国著名法学家耶林说：“罗马帝国曾三次征
服世界，第一次靠武力，第二次靠宗教，第
三次靠法律。武力因罗马帝国的灭亡而消
亡，宗教随人民思想觉悟的提高、科学的发
展而缩小了影响，惟有法律征服世界是最为
持久的征服。”

法律是社会公意的体现，而法治的基础
是对规则的约定和遵循。世界上最古老和最
完整的 《汉谟拉比法典》，规定了人类社会
早期的契约制度。古罗马《十二表法》的契
约规范，使各种契约的具体条件上升为民事
法律行为和明文规定的法律效力，形成了更
具民法意义的契约制度。法国启蒙思想家卢
梭的《社会契约论》认为，国家是社会契约的
产物，人们同意把自己的权利转让给国家，国
家必须保护一切缔约者的自由、平等、生命和
财产，体现人民的公意。这些自由和平等、契
约自治、法律至上等原则，奠定了现代民主法
治的思想基础，并成为第一部资本主义近代
民法典《法国民法典》——也即著名的《拿破
仑法典》的立法精神。正如英国法学家梅因在

《古代法》中指出的，“所有进步社会的运动，
迄今为止，是一个从身份到契约的运动。”法
治中的契约精神，体现的是自由、正义、平等、
诚信等法治价值。

中国的法治发展有着不同于西方的路

径。在东方文明中，中国是注重治道的文明
古国，“法治”是传统治道的重要内容。中
国古代的法治思想在原理和实践方面，直接
源于自然秩序和天人关系，即所谓“道生
法”。在春秋战国时期的“轴心时代”，诸子
均对法治提出了各自的主张。无论是道家的
自然法之治，墨家的天法之治，儒家的仁
法、礼法之治，还是法家的以法为治，中国
古代法治思想都普遍强调法的客观性，法是

“天下之法”“法与时宜”等思想，其中仍具
有公开、公平之意涵。在中国历史上，“法
治”是盛世的重要标志之一，这一历史经验
表明重视法治就会推动社会的发展，使国家
昌盛富强。

法治与人类文明的变迁紧密相关。走向
“法治”，是人类社会文明发展的一个基本趋
势。放眼世界，从古至今，我们看到，文明
程度越高的国家、城市，其法治化程度也越
高；现代世界城市的历史文化传统各有千
秋，但均产生于法治发达的国家或地区。

中国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社会导致我们
有着根深蒂固的“为政在人”传统，人存政举、
人亡政息。清末变法开启了从古典王朝到现
代国家的探索转型之路，历经百余年的改良、
革命、建设，几度迂回曲折，中国最终选择了

“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提出了建设“法治中
国”的战略目标，并把“法治”作为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的重要价值之一。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立足国家、社会、
个人三个维度，确立了我们的国家价值、社
会价值和个人价值，吸收了古今中外人类共
同的文明成果，明晰了中华文化传统与中国
现代社会、世界文明与中国文明的关系。其
中，“法治”是社会层面价值追求的核心。
自由、平等、公正等都离不开法治，既是法
治信仰的内在价值追求，也是法治精神的外
在体现。在法治社会里，国民文明有礼，安
居乐业；自由价值得到尊重，国民更有尊严
地生活；社会充满公平正义、诚信友善，安
定有序，人与人之间和谐相处。法治为这一
切提供着坚实而可靠的保障。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 《决定》把“推进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列为全面
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提出要“提高社会治理
水平”“改进社会治理方式”。从“管理”到

“治理”，不只是简单的一个词语的变化，而
是意味着一个重大的突破。

治理理论兴起于 20 世纪 90 年代的公共
管理领域，逐步在全球范围内形成共识。治
理的内涵丰富、包容性很强，它更强调灵活
性、协调性、沟通性，彰显了国家的公平、
正义，社会的和谐、有序。治理与管理之间
有着明显区别，我们可以列举很多。比如，
管理的主体是一元的，治理的主体是多元
的；管理是垂直的，而治理是扁平化的；管
理常常是单向度的，治理是体系化的等等，
其中最重要的区别在于治理的基本要求是法
治化，以克服过去管理中存在的随意性。从

“管理”到“治理”，反映了治国方略总体思
想的演变，折射了历史发展的进步，更加强
调法治的作用。

从国家层面来看，治理是依法治国；从
城市角度看，依法治理是建设法治政府。法
治在城市治理中发挥着基础性、规范性、保
障性的作用。实现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
现代化，其重要内涵和基本特征就是法治
化。法治使得政府运行、社会运转和市民行
为有章可循、有据可依，程序可把握、效果
可预期，它能有效避免管理的随意性、偶然
性、短效性，使得城市治理走向制度化、规
范化、长效化。

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来治理城市，
是世界城市所采取的最普遍、最重要的治理
手段和基本特征。可以说，世界城市均为法
治城市。新加坡是全世界公认的法治之城，
自建国之初，就把现代社会的民主、公平、
法治等理念与传统儒家思想结合起来，形成
了以强调公平、正义、有序、伦理为主要内
容的社会价值观，并将法治深入到社会生活
的各个方面。它的立法之细、执法之严也广
为认知。新加坡认为他们城市的真正竞争优
势在于法治环境，包括政府依法办事的意
识、市民良好的法律素质、规范的市场经济
秩序、优良的信用环境、保护知识产权良好
的国际声誉等等。

综观世界法治发达的城市和地区，其法
治治理一般呈现出三个共同特征：一是拥有

良法之治，法律在城市社会生活中占有统领
地位，都建立有一套完备而彰显正义的法律
制度体系；二是崇尚法治的城市精神，市民
普遍具有理性的法治精神和法治信仰，法律
规则和法治精神深入人心，人人遵守法定规
则，公民在行使合法权利时，不伤害别人的
权利和自由，以及社会的公共利益；三是具
备公正的法治环境，公平、正义、自由、权
利等法治价值得到尊重和保障，法律面前人
人平等。

深圳是一座依法而立的城市。在滚滚改
革大潮中，法治一直伴随着深圳的城市成
长。经济特区发展过程中，有很多所谓的

“第一”和“率先”，往往来源于法治的建
设。改革开放以来，深圳共制定 213 部地方
性法规，成为全国地方立法最多的城市。

深圳在新一轮改革发展中，提出和明确
了“三化一平台”的重点主攻方向，决心以
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和前海开发开放来
牵引和带动全局改革。“三化一平台”的核
心就是法治。市场经济就是法治经济；国际
化，更重要的是制度、文明的衔接，通过制
度来制定国际规则，这是国际化过程中的重
要内容；前海开发开放平台，深港高端服务
业的密切合作，基础就要靠法治。因此，法
治是深圳全面深化改革的突破口，是撬动深
圳竞争新优势的支点。深圳要创造新的优
势，参与世界城市的竞争，必须将法治作为
提升城市发展的根本方向。深圳也因此提出
了建设一流法治城市的战略目标，强调要把
加强法治作为全局性、战略性任务，运行全
国首个地方“法治政府建设指标体系”，让
一流的法治成为深圳经济特区新时期更为显
著的城市特质，成为深圳最具竞争力的创新
创业环境，成为建设现代化国际化先进城市
的坚强保障。这一系列战略布局，进一步明
确了法治在深圳文明进程中的重要历史定
位。

法治城市建设的种种努力，为深圳营造
了一个弥漫着法治文化的社会环境和文明追
求。如今，“法治”已逐渐成为深圳市民共
同的价值取向，成为全社会的最大“公约
数”，成为深圳社会文明的鲜亮底色。与此
同时，深圳进一步推动关爱行动、全民阅读
的立法，通过法治手段促进城市文明建设和
发展。

在现实的文明建设中，一些城市往往采
用运动的方式，注重通过行政命令手段来推
进，人为因素较多，法定因素较少，使得文
明建设有如阵风吹过，难以可持续。时代的
发展要求我们更新城市治理观念，更加重视
城市的法治建设，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
治理城市；通过一流的法治来完善城市治理
体系，提高城市治理能力。近几年，深圳坚
持以法治精神创建文明城市，以法治化建设
文明社区，以立法守法培育文明公民，推动
城市文明水平的不断提升。

（一） 以法治精神推动城市公共文明建
设

在城市文明建设工作中，深圳秉持法治
精神，以国家的两个测评体系为统领，定规
矩、建机制，使法治外化为文明建设工作的
制度成果，推动各项工作制度化、规范化、
长效化发展，不断取得更高水平、迈向更高
层次。

一是完善制度设计——让文明建设站得
更高。制定《关于建立长效机制全面提升文
明城市建设水平的决定》，总结创建全国文
明城市的经验，进一步建立健全文明城市建
设工作的决策、咨询、工作、教育、责任、
监督、奖惩、保障八大长效机制，为文明建
设工作提供了一系列制度设计，促进文明创
建的常态化、制度化，探索中国特色的城市
文明模式，使深圳成为弘扬和传承中华文明
的典范城市。同时，围绕“惠民生、保民
安、稳民心、聚民智、借民力、修民德”目
标，深圳率先制定《基层 （街道） 文明创建
和社会建设基本工作测评体系》，并严格测
评体系的执行，使每项测评内容都真正与市
民生活结合起来，为基层文明创建、文明社
区和社会建设工作划出“标尺”，提供科学
规范的指引。

二是建立指数监测机制——让文明建设
看得更清。从2010年起，深圳每季度在全市
开展“公共文明指数测评”，同时针对医
疗、公交、市场监管等与民生服务密切相关
的 24 个行业，开展“窗口行业满意度调
查”，测评和调查结果都在媒体上公布，并
在政府常务会上通报；从 2009年 9月起，每
月组织开展“交通文明指数测评”，结果在
媒体上公布、排名。这些监测指数为城市文
明建设提供了坚实可靠的数字依据，有利于
各区各部门提高科学性、掌握主动性，减少
盲目性、克服片面性，实现文明建设的科学
化、规范化发展。

三是形成成果固化机制——让文明建设
走得更远。除常态建章立制外，深圳还积极
从重大活动、重点工作中梳理和固化各种典
型经验、成功做法，推动文明创建成果的制
度化。2011年深圳成功举办第26届世界大学
生运动会后，积极推动筹办大运会成果和精
神的制度化，就“志愿者之城”建设、环境
治理常态化、建筑物刷新改造法定化、U站
利用常态化等工作，形成长效化机制。2012
年，制定了 《深圳关爱行动工作规程》，对
已连续开展10年的“深圳关爱行动”成果进
行了固化；对开展了11届的“深圳市精神文
明建设 （基层创建） 成果评选表彰”活动，
也形成一套评选工作规程，明确了评选标
准、规范了评选程序、完善了管理规定。

一系列建章立制的举措和成果，有力推
动了深圳城市文明建设的制度化发展，促进
了城市文明水平的不断提升。2008年至2013
年“全国城市文明程度指数测评”结果显
示，深圳得分从 85.59 增加到 92.93，呈总体
上升态势。2005年、2008年和2012年，深圳
连续3次被评为“全国文明城市”。

（二）以法治刚性培育塑造文明公民
法治就是培育文明公民，一个国家、一

座城市的文明水平最终要靠公民的文明素质
来体现。从根本上讲，城市文明最终体现在
城市市民整体的文明素质上。文明只有固化
为人们的行为习惯，才能得到实质的维系。
为文明定规立法，把文明的软性要求变成硬
性规则，让文明行为得到鼓励和奖赏，让不
文明行为得到惩罚，从而使人们在奖惩的利
害权衡中，主动选择文明的行为方式，规避
不文明的行为方式，并逐渐形成行为习惯。

如今，深圳与国内外很多先进城市相
比，在硬件上毫不逊色，但在市民文明素质
的软件上，与世界城市相比，却还有一定差
距。远的不说，近在咫尺的香港，就时常让
我们感受到这种文明的落差。在深圳散漫随
意的深圳人，到了香港往往会更加自觉守

法、更加文明；而在香港遵纪守法的香港
人，到了深圳则可能会钻空子。为了提升市
民文明素质，深圳不断推进文明领域的立法
和执法进程，通过“法”的运行，促进市民
不断强化文明意识、法治意识，让法治内化
为市民文明行为习惯的精神驱动。

2012年，深圳颁布《深圳经济特区文明
行为促进条例》，以立法形式，对遵守公共
秩序、维护公共环境、参加志愿服务等文明
行为进行鼓励和促进，同时明确对随地吐
痰、乱扔垃圾、破坏公物等不文明行为的惩
处，成为全国首个有关市民文明行为的法
规。该条例为深圳规范市民公共行为提供了
法律的利器。深圳罗湖区东门步行街作为全
国有名的商业街，曾饱受乱扔垃圾、乱摆
卖、占街乞讨等问题困扰。结合条例实施，
城管执法部门加大常态执法力度，打赢了几
场“官告民”的经典案例，对违法行为人产
生了强大的震慑力。

除了综合性的法律法规外，深圳还专门
就市民公共行为方面的突出问题、重点领域
开展专项立法和执法，惩戒不文明行为、保
护和鼓励文明行为，推动市民逐渐养成良好
的文明行为习惯。

一是以法为“鞭”，惩戒不文明行为。
针对“中国式过马路”、酒后驾驶等不文明
交通行为，深圳于 2010年 8月出台实施 《深
圳经济特区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处罚条
例》，成为全国交通违法行为罚款额度最
高、最严厉的城市。配合《条例》的出台和
实施，深圳市交警部门常年持续开展针对酒
驾醉驾的“猎虎”行动，形成强大震慑力，
使得“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成为深圳
人的普遍自觉。针对“中国式过马路”的陋
习，深圳组织开展“绿马甲”行动，行人闯
红灯将被处以最高 100 元的罚款，或者被罚
穿上“绿马甲”协助维持交通秩序。在强有
力的执法下，全市行人闯红灯的现象已大为
减少，即使在没有交警的情况下，行人闯红
灯也开始面临“众目睽睽”的巨大压力。一
系列针对交通行为的立法和执法，2010年至
2013年，深圳“交通文明指数”的月平均得
分分别为 74.31、76.07、76.96、78.10，呈逐
年上升态势，城市交通文明水平稳步提升。

二是以法为“盾”，保护文明行为。深
圳通过立法方式来保护这类文明行为人的合
法权益。1997年出台的《深圳经济特区奖励
和保护见义勇为人员条例》，对见义勇为人
员的医疗救治、工作保障、人身保护等方面
进行了详细规定。2013年通过的《深圳经济
特区救助人权益保护规定》，是全国首个保
护救助人的专门立法，该法明确，“被救助
人主张其人身损害是由救助人造成的，应当
提供证据予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
以证明其主张的，依法由被救助人承担不利
后果。” 这一系列的立法措施为好人好事撑
起了一把保护伞，举起了一个坚实的盾牌，
让正义得到伸张，让文明得以光大，让人们
做文明达人没有顾虑，心有安慰。

三是以法为“灯”，鼓励文明行为。为
了鼓励无偿献血、器官捐献、志愿服务等文
明行为，深圳在全国率先就这些领域进行立
法，将这些文明行为的优待措施法定化。

比如，《深圳经济特区公民无偿献血及
血液管理条例》规定，无偿献血达一定数量
的公民，在特区享有终生、无限量、免费、
优先用血的权利，其父母、配偶、子女可在
特区免费使用其无偿捐献的等量血液。《深
圳经济特区人体器官捐献移植条例》 规定，
近亲属中有已经捐献人体器官的患者，在接
受人体器官移植时享有优先权。《深圳市义
工服务条例》规定，义工有困难时优先得到
义工服务，在招工、招生时，同等情况下享
受优先录用、录取的权利。此外，深圳关于
人口管理工作的“1+5”文件明确规定，受
表彰的“深圳文明市民”可迁入深圳户籍。

文明的进程永不止步，法治之路任重道
远。未来的深圳，将是一个把文明放在法治
的语境下来审视的城市，一个把文明放在法
治的经纬中来推进的城市。文明不再只是苦
口婆心的宣传倡导，而是一条界限清晰、不
可逾越的“红线”；不文明的陋习，不再止
于轻描淡写的道德谴责，而是直接诉诸法律
的严惩；文明的言行，不再是高高在上的

“少数派”，而是势力强劲的“大多数”。深
圳将在法治的笔墨中挥就大写的文明，将在
法治的阳光下见证文明的成长与壮大。

（作者为深圳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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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着红马甲的普法志愿者遍布整条深南大道，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 李伟文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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